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转发《开展2019年度致达集团“先进集体”、“优秀经理”、“优秀员工”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》的通知
各部门：
根据《关于开展2019年度致达集团“先进集体”、“优秀经理”、“优秀员工”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条件
根据致达集团相关文件精神，自2019年以来，在我校三大重要事项（申请升格本科、主题教育、依法治校）和其他教育教学活动中，具有开拓、创新、进取精神，成绩突出的部门和个人。
二、报送要求
申报致达集团“先进集体、优秀经理、优秀员工”的部门和个人（根据文件要求，优秀经理的申报范围仅限于校级领导），须填写集团相关推荐表（见附件2），并附先进事迹佐证材料，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、盖章后一式两份，于2019年11月29日15点前上交至组织人事处，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zqxyrsc@126.com，逾期将不予受理。
学校组织人事处将对申报部门和个人的先进材料进行审查、核实，确定拟推荐部门和个人，由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后上报最终的部门和人选。

附：1.《关于开展2019年度致达集团“先进集体”、“优秀经理”、
“优秀员工”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》 
2.《致达集团2019年度“先进集体”推荐表》
          《致达集团2019年度“优秀经理”推荐表》
          《致达集团2019年度“优秀员工”推荐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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